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2年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安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扭转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下员工技能水平不足的局面，缓解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助推地方产业经济发展，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全市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办〔2021〕58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公布我市首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通知》（渝人社办〔2021〕2号）和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同意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等21家职业技能等级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备案的函》（渝人社函〔2021〕202号）的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2022年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公布如下：
一、认定项目、时间、地点。
详见附件1。
2、 认定对象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职业院校学生、企事业职工、农民工、失业人员等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
三、报考条件
详见附件2。

四、申报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见附件4、5）。

3、考生电子版2寸红底照片，以“姓名_身份证号码”（例：张三_XXXXXXXXXXXX）命名。

五、收费标准
我校结合认定工作实际，本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以营利为最终目的原则，现将2022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示并自觉接受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详见附件3。

六、有关要求

认定申报表所填内容、上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经核实有作假行为，即取消其认定资格，考试成绩无效。

七、报名地址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四村100号）
八、报名咨询电话：

陈  鑫    81886058   13527401900
长寿校区综合楼414办公室
李仁琪    67020449   13637781672
          江北校区实训楼二楼培训办公室
周  茜    67752810   13452834646
          江北校区实训楼二楼鉴定办公室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2年2月22日

附件1

	2022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计划安排

	填报单位（盖章):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填报日期：2022年2月22日

	序号
	评价项目
	时间
	地点
	备注

	
	职业名称
	工种\职业方向名称
	级别
	
	
	

	1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
	三、四、五级
	2022年3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2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三、四、五级
	2022年4月、5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职业院校学生

	3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一、二、三、四、五级
	2022年6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职业院校学生

	4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三、四、五级
	2022年7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职业院校学生

	5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仪器仪表维修工（无五级）
	一、二、三、四、五级
	2022年10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职业院校学生

	6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
	电工、钳工、化学检验员、药物制剂工、化工总控工、水生产处理工
	三、四、五级
	2022年11月
	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
	社会学员
职业院校学生

	备注：上述计划安排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可作相应调整；学校其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测试、新职业等认定安排，适时另行公布。


附件2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条件
电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①相关专业: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煤矿电气设备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业网络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纺织机电技术、铁遭供电技术、农业电气化技术等专业。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钳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注: 本职业:机修钳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
1 相关职业：模具工、机床装配维修工、飞机装配工、工程机械维修工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机械设备装配与维修、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工程机械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船舶建造与维修、飞机制造与装配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化学检验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注：相关职业：检验类的，分析工、 化学分析工、 食品检验工等。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相关专业：应用化学、化学、应用化工、工业分析等专业。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仪器仪表维修工：

—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该类仪器仪表装配工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该类仪器仪表装配工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一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一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化工总控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1年(含)以上。
注①：相关职业:有机合成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石油产品精制工、煤制油生产工、煤制焐烃生产工、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烧碱生产工、纯碱生产工等，下同。
(2)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化工工艺、化学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工、石油炼制、林产化工、海洋化工、石油化工技术等，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水生产处理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1年(含)以上。
注①:相关职业:村镇供水员、锅炉操作工、水供应输排工L、工业废水处理工L、司泵工、化学检验员，下同。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②：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应用化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化学、能源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科学与工程、电厂化学与环保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电厂热能动力技术、工业分析技术、水环境监测与治理、给排水施工与运行、城市水务技术、化工工艺、化工分析与检验、环境保护与监测、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药物制剂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①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注①：相关专业:中药学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等。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
附件3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2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单位：元/人·次

	认定工种
	职业编码
	项目

级别
	理论知识

认定费（元）
	操作技能认定费（元）
	综合
评审费（元）

	电工
	6-31-01-03
	初级工
	35
	160
	

	
	
	中级工
	40
	210
	

	
	
	高级工
	45
	260
	

	
	
	技师
	50
	310
	320

	
	
	高级技师
	50
	310
	420

	钳工
	6-20-01-02
	初级工
	35
	140
	

	
	
	中级工
	40
	190
	

	
	
	高级工
	45
	240
	

	
	
	技师
	50
	290
	320

	
	
	高级技师
	50
	290
	420

	化学检验员
	6-31-03-01
	初级工
	35
	160
	

	
	
	中级工
	40
	210
	

	
	
	高级工
	45
	260
	

	
	
	技师
	50
	310
	320

	
	
	高级技师
	50
	310
	420

	仪器仪表维修工
	6-31-01-04
	中级工
	40
	210
	

	
	
	高级工
	45
	260
	

	
	
	技师
	50
	310
	320

	
	
	高级技师
	50
	310
	420

	化工总控工
	6-11-01-03
	初级工
	35
	160
	

	
	
	中级工
	40
	210
	

	
	
	高级工
	45
	260
	

	
	
	技师
	50
	310
	320

	
	
	高级技师
	50
	310
	420

	水生产处理工
	6-28-03-01
	初级工
	35
	140
	

	
	
	中级工
	40
	190
	

	
	
	高级工
	45
	240
	

	
	
	技师
	50
	290
	320

	
	
	高级技师
	50
	290
	420

	药物制剂工
	6-12-03-00
	初级工
	35
	140
	

	
	
	中级工
	40
	190
	

	
	
	高级工
	45
	240
	

	
	
	技师
	50
	290
	320

	
	
	高级技师
	50
	290
	420


备注：
1、理论考试费、技能考试费、综合评审费参照《重庆市物价局财政局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文件收费标准收取；
2、此收费标准不含技能操作考核原材料费和认定技术服务费。技能操作考核原材料费参照《重庆市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3]150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公布首批职业技能鉴定操作技能考核原材料收费指导价的通知》渝人社办〔2013〕203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第二批职业技能鉴定操作技能考核原材料收费指导价的通知》渝人社发〔2014〕123号文件收取。
附件4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申报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一（二）级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业 （工  种）：                  　　

申   报  等  级：                  　　
填 　表　时　间：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人员凡符合认定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申报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该职业（工种）认定考试。

二、申报条件有关学历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行诚信报考制度。报名时，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申报人员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认可所填报的报考信息真实有效，在资格审核环节中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

四、填表注意事项。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黑色笔填写，字迹工整；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本表须由申报者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代签或电脑打印；复印件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本表一式两份，认定合格后评价机构和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内容，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

二、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如因个人信息错误、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本人承诺一旦考试缴费确认，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一寸免冠

彩色白底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联系电话

（本人手机号）
	
	政治面貌
	
	

	证件号
	
	证件类型
	

	学    历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学历证书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本职业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职业/职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现持有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职业（工种）
	
	等级
	

	
	证书编号
	

	学

习

经

历
	起止

时间
	就读学校（学习经历）
	专业
	学历、学位

	
	
	
	
	

	
	
	
	
	

	
	
	
	
	

	工

作

经

历
	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工作经历）
	职务
	获奖情况

	
	
	
	
	

	
	
	
	
	

	
	
	
	
	

	
	
	
	
	


二、技术总结
	生产成就、技术攻关、革新成果、创造发明、指导传授技艺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要求不少于2000字，篇幅不够，可另加附页）




（以上信息由申报者本人填写，均为必填项）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记录

	认定成绩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综合评审
	

	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
	


四、审核意见

	重 庆 市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评 价 机 构 意 见
	（公章）

年月日


附件5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申报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三、四、五）级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  业 （工  种）：                  　　

申   报  等  级：                  　　
填 　表　时　间：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制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人员凡符合认定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申报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该职业（工种）认定考试。

二、申报条件有关学历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行诚信报考制度。报名时，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申报人员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认可所填报的报考信息真实有效，在资格审核环节中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

四、填表注意事项。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黑色笔填写，字迹工整；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本表须由申报者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代签或电脑打印；复印件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本表一式两份，认定合格后评价机构和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内容，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

二、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如因个人信息错误、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本人承诺一旦考试缴费确认，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一寸免冠

彩色白底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联系电话

（本人手机号）
	
	政治面貌
	
	

	证件号
	
	证件类型
	

	学    历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学历证书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本职业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职业/职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现持有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职业（工种）
	
	等级
	

	
	证书编号
	

	学

习

经

历
	起止

时间
	就读学校（学习经历）
	专业
	学历、学位

	
	
	
	
	

	
	
	
	
	

	
	
	
	
	

	工

作

经

历
	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工作经历）
	职务
	获奖情况

	
	
	
	
	

	
	
	
	
	

	
	
	
	
	

	
	
	
	
	


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记录

	认定成绩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
	


三、审核意见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机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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